附件
2026年度上海市健康科普专项计划

申报指南
一、项目类别
（一）健康科普专项
1.项目选题
（1）全民健康重点项目
聚焦全民健康促进，包括健康生活方式和健康素养、重大重点疾病防控、妇幼及青少年健康、老年健康、职业人群健康以及其他有关主题等六类主题，涵盖心理健康、健康睡眠、儿科、体重管理、重点传染病等重点专题，探索面向特定人群、特定场景的精准科普。
（2）生育友好科普专项
限定以下内容：倡导积极婚育观,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普及优生优育知识，倡导科学健康的孕育理念，生殖健康影响因素和健康促进，生育力的影响因素和保护，生殖系统疾病防治，辅助生殖技术，人口早期发展及科学育儿，青少年生殖健康，传统医学中的生殖健康和生育力保护等。
2.申报主题
每个项目限选一类主题进行申报。围绕选定主题，构建科普语料库，开发一套科学、系统、实用的健康科普资源包，并积极推广应用。
3.经费资助
由财政定额资助38项，其中全民健康重点项目30项，每项资助10万元；生育友好科普专项8项，每项资助5万元；以上所在单位均需1:1匹配资助。另设若干“立项无资助项目”，经费由申报单位内部统筹解决。
（二）社区健康科普专项
1.策划并实施覆盖预防、诊疗、康复与疾病自我管理全过程的社区健康科普活动。
2.开展以线下途径为主、社交媒介传播为辅的社区健康科普推广，创新线下科普的应用场景、展现形式和传播方式。
3.经费资助：设立40个立项项目，依照“市、区财权事权分开”原则，项目经费由申报单位内部统筹解决，每项资助不少于3万元，鼓励各区对辖区内入选项目给予配套经费支持。
（三）健康科普能力建设提升专项
1.引领提升
（1）项目负责人领衔，充分发挥其在健康科普中的引领提升与带动作用，牵头相关专业领域科普能力建设，培育本单位、本专业、本地区具备科普专长与创新活力的健康科普专业团队。
（2）深化科普方法与技术路线的研发，力求在形式、渠道及内容上实现重大突破，推动专业领域健康科普整体发展。
（3）经费资助：由财政定额资助10项，每项资助15万元（所在单位需1:1匹配资助）；另设若干“立项无资助项目”，经费由申报单位内部统筹解决。
2.青年创新
（1）依托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及实践技能，结合国内外学科发展动态和新技术成果，激发科普创新思维和能力。
（2）策划开展具有创新价值的健康科普活动，开展高质量的科普选题设计、规划及内容开发，鼓励使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在专业领域持续输出创新科普内容。
（3）经费资助：由财政定额资助20项，每项资助8万元（所在单位需1:1匹配资助）；另设若干“立项无资助项目”，经费由申报单位内部统筹解决。
二、项目要求
（一）通用要求
1.项目应构建结构化的科普知识体系和专题科普语料库；项目负责人应参与市级健康科普主平台建设，承担科普语料库建设中的语料生产、审核、评价等职责，并受邀参与主平台科普作品的策划、创作与传播等工作（社区健康科普专项要求下文另行规定）。项目产出成果应服务于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建设，相关科普材料制作要求详见附件。
2.项目应开展深入基层的线下授课，相关服务须通过市卫生健康委指定的健康公益活动发布管理平台提前发布，便于基层单位按需选课。
（二）具体要求
1.健康科普专项
围绕选定主题，通过前期调研、工作经验或文献分析，梳理大众最关心的健康问题，形成系统化、结构化的科普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开发一套完整的健康科普主题资源包，并进行推广应用。具体要求如下：
（1）专题科普语料库构建
①知识体系构建
围绕项目重点领域，系统梳理公众普遍关注的健康问题及核心知识点不少于50个，内容可涵盖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健康管理、常见误区和辟谣等维度，形成结构化科普知识体系，作为后续健康科普主题资源包开发的依据。
②科普语料开发
基于上述知识体系，开发专题科普语料库。针对单个知识点或关联知识点进行整合，撰写科普语料，语料总量不少于50条，单条字数500字左右。
（2）健康科普主题资源包开发
基于上述科普语料，开发一套形式多元的健康科普主题资源包，具体包括：

①科普作品：科普图文不少于30篇，音视频不少于5个。
②一套主题课程：课程包含标准化主题课件、配套讲义和慕课式课程实录。课程不少于5个课时，每课时的时长不低于20分钟。
（3）推广应用
①项目周期内，开展线上推广，资源包阅读量、点击量总数不低于25万人次。
②围绕主题课程，深入基层社区（居住社区和功能社区）开展线下授课不少于10次，每次时长不低于60分钟，线下听众数量合计不低于500人。
③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合作，围绕相关主题，针对目标人群开展健康促进与科普宣传活动，宣传报道的媒体数量不少于5家。
2.社区健康科普专项
围绕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或重大公共健康问题，覆盖预防、诊疗、康复与健康自我管理全过程。
（1）建立可持续的社区健康教育服务模式。与街镇政府建立合作机制，依托社区公共卫生委员会，与辖区内的托育机构、幼儿园、学校、企事业单位等重点场所相互配合，共同推动社区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工作。开展辖区内居委卫生干部专项培训；利用居民健康档案和新媒体渠道开展个性化健康行为干预。
（2）提供优质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服务。依据《上海市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利用社区健康教育宣传栏、电子屏和新媒体平台，传播专项主题的健康教育资料。提供常态化的线下公众健康咨询、健康知识讲座等服务，每个村居委于项目周期内开展不少于4次健康讲座和咨询。
（3）指导建设专病健康自我管理小组：每个村居委至少有1个活跃的健康自管小组，每个街镇至少有2个活跃的市级示范小组，每组15—20人，围绕专病主题开展活动（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预防与管理），每年不少于12次。鼓励结合本项目开展市民健康自我管理A级小组建设与申报。
（4）参与主平台建设与推广：项目负责人须参与上海市健康科普主平台及专题科普语料库的推广和应用，推动社区优质科普资源向市级平台汇聚与共享。
3.健康科普能力建设提升专项
（1）引领提升
①主持牵头高质量科普选题设计、规划与内容开发，以公众健康需求为导向，以提升健康意识与素养为目标，增加优质健康科普知识供给。项目成果须围绕专科、专病或热点健康问题，对专业领域建设和健康科普事业发展具有影响力和带动力，能够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②组建一支以项目负责人为核心的多学科科普团队参与科普语料库建设。
③开展健康科普能力建设，加强健康科普人才梯队建设，带动更多医务人员投身市民健康促进活动。
④制定相关领域健康科普指南、标准和规范至少1项。
⑤完成健康科普主题资源包开发相关任务，参照“健康科普专项”具体要求，须完成该专项规定的全部产出指标。
⑥强化优质科普成果向基层推广应用。项目周期内，组织科普团队深入基层社区开展线下健康公益讲座与咨询，每区不少于1次，每次时长不低于60分钟。

（2）青年创新
①依托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及实践技能，结合国内外学科发展动态和新技术成果，激发科普创新思维和能力。
②策划开展具有创新价值的健康科普活动，开展高质量的科普选题设计、规划及内容开发。鼓励使用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在专业领域持续输出创新科普内容。
③参与科普语料库构建，完成健康科普主题资源包开发、推广应用相关任务，参照“健康科普专项”具体要求，须完成该专项规定的产出指标数量的80%。
三、项目周期
1.健康科普专项、社区健康科普专项：项目周期1年，自立项之日起一年内完成并通过验收。

2.健康科普能力建设提升专项：项目周期为2年，自立项之日起两年内完成并通过验收。

四、申报要求
除满足前述相应条件外，还需遵循以下要求：
（一）各推荐单位选拔推荐
具有推荐资格的单位包括：各区卫生健康委，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有关大学、中福会，市卫生健康委各直属单位，各市级医疗机构，相关高校及科研院所，相关市级学会、协会，各新闻媒体等。区级医疗机构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所在区卫健委推荐，民营医疗机构可通过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推荐。
（二）项目实行限额申报
1.健康科普专项：市级单位、各区卫生健康委限推荐3项（全民健康重点项目限2项，生育友好专项限1项），浦东新区卫生健康委可推荐6项（全民健康重点项目限4项，生育友好专项限2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参与健康科普专项（含生育友好科普专项）推荐。
2.社区健康科普专项：项目负责人的人事关系所在单位限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仅限各区卫健委推荐，各区卫生健康委限推荐4项，浦东新区卫生健康委可推荐8项。鼓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区级医院申报。
3.健康科普能力建设提升专项：市级单位、各区卫生健康委限推荐引领提升和青年创新各1人，浦东新区卫生健康委可各推荐2人。项目负责人须由人事关系所在单位进行推荐。

引领提升：项目负责人须为1969年1月1日以后出生，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有特殊贡献者年龄可适当放宽。

青年创新：项目负责人须为1981年1月1日以后出生，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三）其他事项
1.项目内容已经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不得重复申报。
2.已作为项目负责人在过去5年内完成市卫生健康委健康科普类项目2项及以上或尚未结项者，或已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过同一类别的科普专项，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

3.项目负责人应承诺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推荐单位应当对申请人的申请资格负责，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
4.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应当真实、合理，符合市财政经费管理的有关要求。
五、申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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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采用线上申报方式，具有推荐资格的单位，统一通过“上海市健康科普项目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将项目推荐给市卫生健康委。如在项目管理平台中已有账号，无需重复申请。如无账号，推荐单位在5 月 13 日（星期三）前填报推荐单位账号需求情况登记表（扫描下方二维码），主办方将在2个工作日内通过电子邮箱反馈推荐单位管理员账号和密码。推荐单位管理员账号请落实专人专管。

各项目申报单位的申报人账号及密码由所属推荐单位管理员创建，推荐单位应当对申报人的申请资格负责。申报人登录平台后，规范填写申报书内容，经推荐单位审核盖章后在线提交。如需Word版申报书模板，可登录平台“通知公告”栏自行下载。推荐单位应确保系统申报书与盖章版申报书内容一致，申报单位及申报人应确保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
项目网上填报起始时间为2026年5月7日（星期四），截止时间（含推荐单位网上审核提交）为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16:00。

六、立项公示
市卫生健康委将组织专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评审，拟立项项目清单将按规定向社会公示。
附件：项目成果产出及科普材料制作要求
附件
项目成果产出及科普材料制作要求
一、通用要求
1.须围绕主题构建结构化科普知识体系，产出均须与申报专项的主题相关。
2.保证原创，原创内容占比不低于60%。

3.坚持科学、客观、实用、通俗、结构化、规避风险原则。

4.科普材料中的医学观点及数据等注明参考文献，并按引用顺序列于作品结尾，应尽量引用政府、权威卫生机构或专业机构发布的行业标准、指南和报告，有确切研究方法且有证据支持的文献等。

5.须标明项目管理方指定logo、项目名称和编号等信息。

6.须标注作者和审核者姓名、单位、职称等信息，审核者具备相应领域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7.不得出现商业性广告内容，如公司LOGO、网站链接、二维码等。
二、科普材料制作要求
1.科普知识体系范例可通过网址下载：https://pan.baidu.com/s/10eV6Ti9oHRWvNzNoVK0Wvw?pwd=aauh  提取码：aauh。
2.科普图文每篇字数在 1000 字左右，鼓励使用图片（信息图、漫画、一图读懂等）等演示说明，内容兼顾知识和实操技能普及。
3.图片分辨率不低于300dpi，格式为JPG/PNG，需标注授权使用的图片来源或声明原创。
